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韓小姐：  
 

違反樓宇指定用途及僭建物的問題  
 

謝謝你於本年三月二十三日的來信，並轉達黃大仙區區議員

的意見。  

 
屋宇署一直採取多項措施處理本港的僭建物問題。屋宇署除

了對有迫切危險的僭建物採取執法行動，着令拆除有關僭建物以

保障公眾安全外，亦會透過每年進行的大規模清拆行動，在全港

各區選定目標樓宇清拆僭建物。在該項行動下，屋宇署人員一旦

發現目標樓宇有僭建物 (包括並無構成迫切危險的僭建物 )，便會

向業主發出清拆令，着令他們拆除僭建物。過去兩年，屋宇署已

就 40 幢位於黃大仙區的目標樓宇進行大規模清拆行動，共發出

了分別 260 和 1250 張警告通知及清拆令，合共清拆了 1320 個僭

建物。屋宇署會繼續進行大規模清拆行動，每年選定更多目標大

廈以清拆僭建物。  

 
此外，屋宇署亦聯同多個政府部門及香港房屋協會，推行「樓

宇維修統籌計劃」，就計劃所涵蓋的樓宇所需的維修及改善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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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業主提供意見，範圍包括大廈整體的設施，例如清拆僭建物、

維修大厦結構和排污系統，以及改善電力裝置等。  

 
屋宇署已就處理僭建物問題訂了優先執法的政策。該政策是

在 2001 年經廣泛諮詢公眾後確立的，對不同類別的僭建物訂明

執法的先後緩急。屋宇署會就那些對人身或財物安全構成明顯或

即時危險的僭建物、新近興建的僭建物，以及會嚴重危害健康或

對環境造成嚴重滋擾的僭建物優先執法。這政策旨在透過有效的

資源運用，處理全港的僭建物問題。  

 
由 2006 至 07 年度起的五年內，屋宇署共獲撥款 8.3 億元，

用於加強樓宇安全，包括清拆 18 萬個僭建物。而過往數年，屋

宇署不斷靈活調配資源以加強對僭建物的執法行動，當中包括將

大規模清拆行動的巡查及行政工作外判予私人顧問公司。  
   

  接獲清拆令的業主如未能在指定期限內清拆僭建物，又無合

理辯解，屋宇署會對有關業主提出檢控；一經定罪，可判罰 20
萬元及監禁 1 年。屋宇署亦可安排進行拆卸工程，並向業主追討

所需費用。  

 
  當局不時檢討《建築物條例》。 2004 年 12 月 31 日生效的

《 2004 年建築物 (修訂 )條例》授權建築事務監督向業主發出「警

告通知」，如有關業主未能在指定期限內清拆有關僭建物，屋宇

署便會向土地註冊處註冊其警告通知。這項政策旨在讓公眾明

白，業主須為其僭建物負上法律責任，藉此鼓勵業主主動清拆僭

建物，以免其物業業權受到產權負擔的規限。  

 
  我們正計劃透過修訂《建築物條例》實施一套小型工程監管

制度，以簡化現行的機制，引進簡單而合法的途徑讓業主進行小

型工程。我們相信新的制度可有助減低僭建物的數目。此外，新

制度亦建議引進一項家居小型工程檢核計劃，讓業主保留現有僭

建的某類型家居小型工程  (包括晾衣架、冷氣機支架及簷篷 )，業

主須聘請合資格人士證明該等已建成的小型工程的符合有關安

全標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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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屋宇署會繼續透過多管齊下的方式處理僭建物問題，包括清

拆危險和新建的僭建物、進行大規模清拆行動，及透過宣傳和教

育，讓市民更認識僭建物問題及作為業主的責任。屋宇署亦會不

時檢討執法政策，以確保政策能有效保障樓宇安全。  

 
  再次感謝黃大仙區區議員的意見。  
 

 
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 

(杜永恒     代行 ) 
 
二零零七年四月廿三日  
 


